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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楊梅都市計畫(幼獅路一段東側產業遊樂區)旁公園用

地取得」第 1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 事由： 

為興辦本市「楊梅都市計畫(幼獅路一段東側產業遊樂區旁公園用地取得」計

畫報經許可前進行宣導及溝通，就興辦事業概況、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

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予以說明，並聽取民眾意見及廣納各界意見特舉行本

次公聽會。 

貳、 開會時間： 

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 

參、 地點： 

本市楊梅區金龍市民活動中心(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 236 之 1 號) 

肆、 主持人及紀錄：                                                                                  

主持人:桃園市政府工務局謝科長馥揚(代)                紀錄:林志鴻 

伍、 出席單位及人員: 詳如簽到冊 

陸、 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冊 

柒、 興辦事業概況： 

一、 計畫目的及概要 

(一) 計畫目的 

1. 本計畫依據桃園市政府(下稱本府)111 年 11 月 14 日公告實施「擬

定楊梅都市計畫(幼獅路一段東側產業遊樂區)」細部計畫案之公園

用地辦理，係由本府擬定細部計畫內容，經都市計畫整體評估後並

完成相關法定程序，後續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2. 惟楊梅區仁美段 936 地號土地因所有權人繁雜無法整合，故未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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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範圍，但為顧及整體都市計畫變更規劃及開闢公園之完整性劃

設為公園用地，擬依都市計畫法第 42條、第 48條規定及土地徵收

條例第 3條規定由本府辦理用地取得。 

(二) 計畫概況及範圍 

本計畫用地範圍係楊梅區仁美段 936 地號土地，其面積為 462.08 平方

公尺，土地現況為雜木雜草，臨梅獅路旁為既有擋土牆，土地東側臨產

業專用區及楊梅區仁美國中，西側臨幼獅工業區，南側為住宅區及工業

區，計畫範圍位屬「楊梅都市計畫」內劃設之公園用地。 

 

「楊梅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圖 

  

本市「楊梅都市計畫(幼獅路一段東側產業遊樂區)旁公園用地取得」-計畫現況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統計表 

土  地  權  屬 土地筆數 面積(m
2
) 比例(%) 

私有土地 1 462.08 100% 

總計 1 462.08 100% 

 備註：以上資料係套繪地籍圖結果。  

本計畫範圍 

梅

獅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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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依據 

(一) 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

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一、國防事業。二、

交通事業。三、公用事業。四、水利事業。五、公共衛生及環境保護事

業。六、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七、教育、學術及

文化事業。八、社會福利事業。九、國營事業。十、其他依法得徵收土

地之事業。 

本計畫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其他依法得徵收土地

之事業。 

(二) 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

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

劃。」 

本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公共設施保留地得由該管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依徵收或購買方式取得。 

(三) 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地

分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

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 

(1) 主要計畫：82 年 6月 28 日「變更楊梅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及 108 年 12 月 10 日「變更楊梅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原高

速公路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之楊梅區部分)(第一階段)案」，配合桃園市文化創意觀光產業

之需要、土地使用計畫除供文化創意觀光產業相關設施外，並作一

般遊樂設施使用，分區維持現行產業遊樂區，俾利申請單位後續依

循擬提細部計畫，加速文化創意產業投資發展。 

(2) 細部計畫：係由本府擬定細部計畫，經都市計畫整體評估後並完成

相關法定程序， 於本府 111 年 11 月 14 日府都計字第 1110312033

號公告實施「擬定楊梅都市計畫(幼獅路一段東側產業遊樂區)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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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案。 

捌、 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一) 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合理關聯理由： 

本案係依據本府 111 年 11 月 14 日府都計字第 1110312033 號公告實施

「擬定楊梅都市計畫(幼獅路一段東側產業遊樂區)」細部計畫案辦理，位

置及範圍均經都市計畫整體評估後並完成相關法定程序；其細部計畫擬

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惟本案土地因所有權人繁雜無法整合，故未納

入重劃範圍，但考量公共設施整體規劃及完整性劃設為公園用地，該筆土

地屬公共設施用地，由本府依法辦理徵購事宜，故本計畫目的與預計徵收

私有土地具有合理關聯理由。 

(二) 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本計畫範圍用地依據「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勘選

用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以徵收方式取得前已再檢視

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必要性，已達必要之最小限度範圍。 

(三)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 

本計畫依據本府 111 年 11 月 14 日府都計字第 1110312033 號公告實施

「擬定楊梅都市計畫(幼獅路一段東側產業遊樂區)」細部計畫案劃設之

公園用地辦理，且與周邊公園用地一併開闢使用，符合公園整體規劃完整

性，並為最合適之地點，故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 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案工程係公共使用性質，若以其他方式取得，1.設定地上權、2.租賃、

3.聯合開發、4.捐贈、5.公私有土地交換、6.容積移轉等方式，經評估理

由如下： 

1. 設定地上權： 

因本計畫係永久使用之公共事業，為配合永久性設施工程施工及整理

管理維護需要之考量，不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 

2. 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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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計畫係公園開闢工程，開闢完成後，將永久提供公眾使用，為配合

工程施工及後續管理維護需要，不宜以租賃方式取得。 

3. 聯合開發： 

聯合開發方式，雖係屬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之方式，惟本計畫未

來係為取得公園用地，並無報酬及收入，與聯合開發之立意不同，不宜

以聯合開發方式取得。 

4. 捐贈： 

私人捐贈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但仍須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主動提出，

如有土地所有權人願意捐贈土地，本府將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作業程序。 

5. 公私有土地交換： 

本市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應依「都市計畫私有

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就

本府公告之可供交換的公有非公用土地，依法提出申請並經執行機關

審認予以辦理交換。 

6. 容積移轉：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7條規定「送出基地申請移轉容積時，

已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為限」，

倘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提出申請且經執行機關核准，本府將配合辦理。 

倘以上 6 種取得方式均不可行，基於尊重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權益，

本府將於徵收土地前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以市價向土地或

地上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其中拒絕參加或未能達成

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本府考量公園闢建迫於公眾利益需求，將

依相關規定申請徵收土地，已達計畫目標。 

(五)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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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興辦事業計畫概況暨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一) 社會因素評估： 

1.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案用地範圍位於楊梅區高榮里，依桃園市楊梅區戶政事務所 112 年 4

月統計資料，高榮里設籍總戶數 445 戶，人口數 4,241 人，男性 2,166

人，女性 2,075 人。本案無實際居住人口，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計 1筆，

預計影響土地所有權人約 82 人。 

桃園市楊梅區 112 年 12 月高榮里人口數統計表 

民國 112 年 12 月底本里人口統計表 

區域別 鄰數 戶數 男性 女性 合計 

高榮里 21 1,497 2,166 2,075 4,241 

2. 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計畫範圍內無人口密集住宅聚落，無須拆除既有建物，並降低環境生

態破壞。本計畫除可提升周邊生活品質，對該地區現況有正面之影響。 

3. 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計畫範圍內無實際居住人口，周圍現住居民不需要為此遷移而大規模

改變生活型態、重建社會關係或調整謀生方式，故本計畫對弱勢族群生

活型態不致影響。 

4. 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本計畫開闢後，可改善地區生活環境品質，提供附近居民散步、遊憩、

欣賞的場所，滿足居民日常戶外休憩的需求，達到健康、寧適、等公共

利益之目標 ，對居民健康風險之降低具有直接效益。 

(二) 經濟因素評估： 

1. 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本計畫興闢後，有助於土地合理利用，並投入景觀綠美化等工程，吸引

外地遊客前來，提供完善之休閒遊憩空間，促進地區產業發展，對政府

之稅收有正面之效益。 

2.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計畫為都市計畫「公園用地」，非屬以農業為主之農業用地，故無對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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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產環境造成破壞或造成地區優良農田面積減少，且範圍內無種植糧

食及經濟作物，不致影響糧食安全之疑慮。 

3. 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計畫不涉及拆遷，不造成就業人口減少或需轉業之情形，另公園開闢

後將可提供完善之休閒及休憩空間，且可吸引外地遊客前來，促進地區

經濟成長，對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無顯著影響。 

4.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計畫屬都市計畫之「公園用地」，並未使用農業區土地，不會對附近農

業生產環境造成破壞，另無林漁牧業，故對農林漁牧業鏈無影響。 

5. 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計畫考量整體環境及土地利用完整性，係依都市計畫劃設「公園用地」

範圍進行開發且範圍內無建築物拆除，不會影響周圍居民並維持土地利

用之完整性。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評估： 

1.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計畫範圍內為雜木雜林，公園開闢無大規模開挖或整地之情形破壞地

區城鄉風貌，配合本計畫公園開闢，有助於提升周圍居民生活品質及促

進地方發展。 

2.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本計畫範圍內未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古蹟、遺址或歷史建築，日

後施工時，倘發現地下文物資產，將責成施工廠商依相關規定辦理。 

3. 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計畫範圍內無建築物拆除，故本次徵收不會造成生活條件或模式發

生改變，而公園開闢將改善當地居民使用公園及休憩空間之可及性，

同時進行環境及景觀綠化更新，提升整體生活環境品質。 

4. 因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計畫範圍現況為雜木雜草，且無相關動植物生態需加以保護或迴避之

物種，非屬國土復育政策方案禁止開發之對象，亦非環境敏感區域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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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動植物棲息生長土地，對生態環境無不良之影響。 

5. 因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計畫開闢完成後將符合附近地區居民戶外休閒及遊憩之需求，提升整

體生活環境品質，對周邊居民及社會整體性有正面之影響。 

(四) 永續發展因素評估：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本計畫完成後能增加當地居民休閒及遊憩場所，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帶

動地方經濟發展，是都市先進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同時能達到節能減

碳之目的，故公園開闢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2. 永續指標： 

本計畫完成後，能增加都市綠地覆蓋率、提升整體生活環境品質，降低

對於自然生態的破壞，促使生活環境得以達成減碳之永續發展指標。 

3. 國土計畫： 

本計畫範圍內無國土復育方案禁止開發土地，亦非屬國家公園計畫範

圍內，無大規模開發行為，勘選土地係配合國土計畫、區域計畫，以

最少的土地使用及影響範圍進行公園開闢，符合國土計畫原則。 

(五) 綜合評估分析： 

本計畫符合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1. 公益性： 

本計畫公園開闢完成後能增加當地居民休閒及遊憩場所，提升生活環境

品質及土地利用價值，有助於帶動地方整體經濟發展，同時促進國土之

永續利用，符合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2. 必要性： 

本計畫對於居民生活影響之用地均為本案開闢公園必須使用之最小限

度，符合興辦事業造成損害最小之必要性原則。 

3. 適當及合理性： 

本計畫路段為都市計畫區之公園用地，完成工程後將永久開放提供公眾

使用，提供當地居民安全的休閒及遊憩場所，提升整體生活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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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適當與合理性。 

4. 合法性： 

本案係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10 款之其他事業，並依

該條例第 10 條規定，於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已

具備合法性。 

捌、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編

號 

所有權人

及利害關

係人姓名 

陳述意見

日期 

陳述意

見內容 

需地機關回應 

及處理結果 

1 黃Ｏ美 113.01.22 仁 美 段

936 地

號 原 來

是 產 遊

區，不是

公 設 地

也 沒 有

納 入 規

劃。是三

立 買 來

捐 設

20%，應

可 以 劃

設 在 旁

邊。 

有關臺端陳述意見，本府綜整回復如

下： 

1.本市楊梅區仁美段936地號土地原

為產業遊戲區，嗣經 108 年 12 月 10

日「變更楊梅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含原高速公路楊梅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之楊梅區部分)(第一

階段)案」擬定細部計畫，變更編定為

公園用地。 

2.其細部計畫擬以自辦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惟範圍內仁美段 936 地號土

地因所有權人繁雜無法整合，故未納

入重劃範圍，但為考量公共設施整體

規劃及完整性劃設為公園用地，並依

本府 111 年 11 月 14 日公告實施「擬

定楊梅都市計畫(幼獅路一段東側產

業遊樂區)細部計畫案」，其土地取得

方式為徵購(徵收或購買)。 

3.依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都市

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

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一、道路、

公園…』。復依同條例第 48 條規定：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

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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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又按土地

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國家因公益

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

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

必須者為限：……十、其他依法得徵

收土地之事業」，本案仁美段 936 地

號因屬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由

本府依法辦理用地取得。 

玖、 結論 

一、有關本案內容已於會場張貼書圖及向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充

分說明情楚，倘會後土地所有權人對本案有未了解事項，歡迎逕洽本府(工

務局諮詢，或以書面向本府提出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意見。 

二、本次公聽會會議紀錄將於會後以郵寄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並

公告周知及公布於本府網站。 

壹拾、 散會：下午 11 時 30 分。 

壹拾壹、 會議照片 

  

 


